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亚士创能科技（上海）股份有限公司 

重大合同进展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 

  

一、合同基本情况 

亚士创能科技（上海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9 年 2 月

21 日与望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了《亚士创能科技（华中地区）建

筑节能保温与装饰材料综合性生产基地项目入园协议书》及《补充协议书》，计

划在长沙望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建设亚士创能科技（华中地区）建筑节能保温

与装饰材料综合性生产基地，总投资额 6亿元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

易所（www.sse.com.cn ）披露的《关于与长沙望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

签订投资协议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9-007）。 

二、合同进展情况 

公司于 2019年 3月 29日向望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交纳了履约保证

金 300万元人民币，后因环保政策调整，该项目无法落地，致使合同无法继续履

行，甲、乙双方经过友好平等协商，就合同终止相关事项达成共识，并于 2022

年 8 月 30 日签订了《望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亚士创能科技（华中地区）建筑节能

保温与装饰材料综合性生产基地项目终止协议书》，协议主要内容如下： 

（一）协议主体 

甲方：望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 

乙方：亚士创能科技（上海）股份有限公司 

（二）协议主要内容 

1. 双方一致同意终止于 2019 年 2 月 21 日签订的原协议及原补充协议，本

协议生效后，甲、乙双方因原协议及原补充协议产生的权利、义务关系全部终止。 



2. 甲方在本协议签订后一个月内退返乙方于 2019 年 3 月 29 日交纳的履约

保证金 300万元。 

3. 双方一致承诺并保证，解除原协议及原补充协议不会导致双方之间产生

任何债务负担，无历史遗留问题，不会导致任何一方存在诉讼和潜在纠纷的可能

性。 

三、解除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解除协议是甲、乙双方协商达成的结果，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，解除

协议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，公司将根据发展规划，进一步完善

产业布局，提升核心竞争力。 

特此公告。 

亚士创能科技（上海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2 年 9月 1日 


